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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部
赴
臺
灣
高
雄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辦
理
九
十
三
年
度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座
談
會
紀
錄 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：
︵
略
︶ 

六
、
座
談
內
容
：
︵
略
︶ 

七
、
實
地
訪
查
結
果
詳
如
附
件
訪
查
紀
錄
表
。 

八
、
結
論
： 

︵
一
︶ 
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
內
之
建
議
事
項
，
請
臺
灣
高
雄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配
合
辦
理
。 

︵
二
︶ 

為
推
廣
各
機
關
使
用
﹁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﹂
，
請
本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︵
以
下
簡
稱
國
產
局
︶
於
增
修

該
系
統
功
能
時
，
一
併
考
量
增
加
盤
點
功
能
，
並
研
議
依
﹁
中
央
各
機
關
共
同
供
應
契
約
集
中
採
購
實
施

要
點
﹂
集
中
採
購
該
系
統Personal O

racle

關
聯
式
資
料
庫
版
權
、
管
理
維
護
、
盤
點
系
統
硬
體
設
備
等
項

目
之
可
行
性
。
未
來
辦
理
該
系
統
教
育
訓
練
時
，
並
應
通
知
法
務
部
統
計
所
屬
參
訓
人
數
，
由
國
產
局
統

籌
辦
理
。 

九
、
散
會
：
下
午
十
六
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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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 

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一
︶
主
管
機
關
對
所
屬
管
理
機
關
經
管
之

財
產
有
無
辦
理
檢
查
。 

據
法
務
部
代
表
說
明
，
已
於
九
十
三
年
四
月

至
六
月
間
至
司
法
官
訓
練
所
、
高
雄
第
二
監

獄
、
基
隆
監
獄
、
明
揚
中
學
等
機
關
，
就
有

關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保
管
、
使
用
、
收
益
及
處

分
情
形
，
實
施
檢
查
。 

無
。 

︵
二
︶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辦
理
登

記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完
成
囑
託
登
記
及
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十
七

筆
，
已
登
記
國
有
建
物
一
三
九
棟
，
已
完
成

囑
託
登
記
及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無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建
物
是
否
已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
次
登
記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建
物
一
三
九
棟
，

均
已
辦
理
建
物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。
另
，
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大
同
二
路
一
二
二
號
建
物

︵
坐
落
臺
灣
高
雄
地
方
法
院
經
管
土
地
︶
未

辦
理
建
物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，
係
於
民
國

四
十
年
建
築
完
成
，
期
間
因
遭
受
地
震
、
火

災
，
已
嚴
重
破
損
、
不
堪
使
用
且
達
報
廢
年

限
，
刻
與
臺
灣
高
雄
地
方
法
院
釐
清
建
物
管

理
權
。 

請
於
釐
清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大
同
二
路
一
二

二
號
建
物
之
管
理
機
關
後
，
由
該
管
機
關
依

各
機
關
財
物
報
廢
分
級
核
定
金
額
表
規

定
，
辦
理
報
廢
後
，
儘
速
拆
除
。 



 

3 

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３
．
徵
收
或
購
置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完
成
國
有
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有
無
徵
收
或
購
置
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之
情
形
。

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價
購
之
土
地
已
完
成
國

有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並
無
徵
收
之
土
地
。

無
。 

︵
三
︶
經
管
財
產
之
產
籍
管
理
是
否
完
善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財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定
期
實
施
盤

點
，
並
作
成
紀
錄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九
十
三
年
度
盤
點
工

作
，
已
於
九
十
三
年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至
八
月

六
日
辦
理
，
並
作
成
盤
點
紀
錄
，
惟
保
管
人

欄
係
填
載
財
產
管
理
人
、
檔
案
室
股
長
、
書

記
官
或
觀
護
人
等
，
未
確
實
記
載
實
際
保
管

人
姓
名
。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實
施
盤
點
，
作
成
盤
點
紀

錄
，
記
載
保
管
人
保
管
財
產
情
形
，
對
盤
點

發
現
之
缺
失
，
應
予
處
理
並
追
蹤
列
管
。 

２
．
財
產
帳
卡
是
否
依
照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設
置
。 

１
． 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已
依
規
定
設
置
財
產

明
細
分
類
帳
及
甲
式
財
產
卡
。 

２
． 
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之
傳
票
種
類
號
數

欄
未
填
載
。 

３
． 

土
地
、
房
屋
建
築
及
設
備
之
甲
式
財

產
卡
部
分
欄
位
填
載
錯
誤
或
未
填
載

︵
如
土
地
之
公
告
日
期
、
公
告
地

價
、
使
用
單
位
、
使
用
關
係
，
房
屋

建
築
及
設
備
之
使
用
關
係
︶
。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於
財
產
增
加
單

上
編
填
傳
票
號
數
，
並
據
以
登
入
財
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。 

２
． 

土
地
及
房
屋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各
欄

位
，
請
參
考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及
房
屋

甲
式
財
產
卡
填
卡
說
明
填
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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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３
．
財
產
價
值
之
登
記
有
無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計
價
標

準
辦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已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辦
理
。 

無
。 

︵
四
︶
經
管
之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有
無
依
中
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
管
理
要
點
規
定
管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經
管
珍
貴
動
產
不

動
產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︵
五
︶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、
使
用
及
收
益
是
否

符
合
規
定 
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︵
空

置
且
無
運
用
計
畫
︶
者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土
地
有
閒
置
未
利

用
情
形
： 

１
． 

高
雄
縣
橋
頭
鄉
後
壁
田
段
三
三
六
、

三
三
七
、
三
三
九
、
三
四
０
地
號
土

地
，
已
報
奉
行
政
院
九
十
二
年
十
二

月
九
日
核
准
作
為
臺
灣
鳳
山
地
方
法

院
檢
察
署
辦
公
廳
舍
暨
檢
察
官
職
務

宿
舍
新
建
用
地
，
刻
規
劃
設
計
中
。 

２
． 

高
雄
縣
鳳
山
市
文
英
段
一
０
０
六
、

一
０
０
六
之
一
、
一
０
０
六
之
三
地

號
土
地
，
閒
置
未
利
用
。 

３
． 

高
雄
市
苓
雅
區
中
正
一
路
一
九
五
巷

經
管
高
雄
縣
鳳
山
市
文
英
段
一
０
０
六
、
一

０
０
六
之
一
、
一
０
０
六
之
三
地
號
土
地
係
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應
請
依
﹁
國
有
公
用
閒
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及
被
占
用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理

方
案
﹂
規
定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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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八
弄
一
號
一
樓
及
二
號
一
樓
二
戶
職

務
宿
舍
有
空
置
情
形
，
刻
規
劃
調
配

中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
情
形
。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出
租
及
出
借
情
形
，
分
述
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出
租 

聯
合
辦
公
大
樓
地
下
室
及
一
樓
部
分

空
間
出
租
予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社
作
為

廚
房
、
男
理
髮
室
、
女
燙
髮
室
、
營

業
場
所
，
及
中
華
郵
政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
高
雄
郵
局
作
為
簡
易
郵
局
使
用
，

已
訂
定
租
賃
契
約
並
收
取
租
金
。 

２
． 
出
借 

︵
１
︶ 

聯
合
辦
公
大
樓
有
無
償
提
供
予
臺

灣
銀
行
設
置
提
款
機
，
及
員
工
消

費
合
作
社
經
營
餐
廳
、
冷
飲
部
、

洗
衣
部
、
設
置
販
賣
機
之
情
形
。

︵
２
︶ 
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博
孝
段
一
三
六
、
一

四
一
、
一
四
二
地
號
土
地
借
予
高

雄
市
警
察
局
新
興
分
局
作
為
自
強
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，
除
其
他
法
律
另
有
規
定

外
，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十
一
條
、
第
三
十
二

條
及
第
四
十
條
規
定
，
應
由
管
理
機
關
依
預

定
計
畫
及
規
定
用
途
或
事
業
目
的
直
接
管

理
使
用
，
不
得
辦
理
借
用
，
但
符
合
同
法
第

二
十
八
條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背
事
業
目
的

或
原
定
用
途
下
，
得
提
供
使
用
並
為
收
益
。

經
管
財
產
之
出
借
情
形
，
處
理
方
式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聯
合
辦
公
大
樓
提
供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
社
經
營
餐
廳
、
冷
飲
部
、
洗
衣
部
、

設
置
販
賣
機
部
分
，
應
請
訂
定
租

約
，
收
取
租
金
並
追
收
自
九
十
一
年
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迄
訂
約
日
之
使
用
補

償
金
。
有
關
租
金
計
收
標
準
，
不
得

低
於
內
政
部
九
十
三
年
五
月
十
九
日

內
授
中
社
字
第
０
九
三
０
七
二
二
０

六
四
號
函
附
會
議
紀
錄
，
土
地
租
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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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派
出
所
停
車
場
使
用
，
訂
定
無
償

借
用
契
約
。 

係
依
照
申
報
地
價
年
息
百
分
之
二
計

收
，
房
屋
租
金
係
依
房
屋
課
稅
現
值

年
息
百
分
之
五
計
收
。 

２
． 

聯
合
辦
公
大
樓
提
供
臺
灣
銀
行
設
置

提
款
機
部
分
，
應
請
訂
定
租
約
，
收

取
租
金
，
並
追
收
使
用
補
償
金
。 

３
． 
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博
孝
段
一
三
六
、
一

四
一
、
一
四
二
地
號
土
地
係
國
有
建

築
用
地
，
應
請
依
﹁
國
有
公
用
閒
置
、

低
度
利
用
及
被
占
用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
理
方
案
﹂
規
定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
３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，
其

被
占
用
土
地
有
無
訂
定
處
理
計
畫
並

定
期
將
處
理
情
形
函
送
本
部
國
有
財

產
局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及
國
產
局
列
管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
不
動
產
並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４
．
經
管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︵
都
市
計
畫
商

業
區
、
住
宅
區
、
工
業
區
及
非
都
市
土

地
使
用
編
定
種
類
為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
種
建
築
用
地
︶
有
無
依
規
定
程
序
處

理
。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經
管
十
三
筆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處
理
情
形
如

下
： 

１
． 

高
雄
市
鼓
山
區
鼓
中
段
五
小
段
二
０

五
地
號
土
地
為
職
務
宿
舍
使
用
中
。

２
． 

高
雄
市
左
營
區
新
光
段
一
七
０
、
一

經
管
高
雄
縣
鳳
山
市
文
英
段
一
０
０
六
、
一

０
０
六
之
一
、
一
０
０
六
之
三
地
號
、
前
金

區
博
孝
段
一
三
六
、
一
四
一
、
一
四
二
地

號
、
高
雄
縣
橋
頭
鄉
後
壁
田
段
三
三
六
、
三

三
七
、
三
三
九
、
三
四
０
地
號
十
筆
國
有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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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七
三
地
號
土
地
，
已
提
報
國
家
資
產

經
營
管
理
委
員
審
議
通
過
留
用
。 

３
． 

高
雄
縣
鳳
山
市
文
英
段
一
０
０
六
、

一
０
０
六
之
一
、
一
０
０
六
之
三
地

號
、
前
金
區
博
孝
段
一
三
六
、
一
四

一
、
一
四
二
地
號
、
高
雄
縣
橋
頭
鄉

後
壁
田
段
三
三
六
、
三
三
七
、
三
三

九
、
三
四
０
地
號
十
筆
土
地
，
屬
﹁
國

有
公
用
閒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及
被
占
用
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
適
用
範

圍
，
未
依
該
方
案
規
定
檢
討
處
理
。

築
用
地
，
屬
﹁
國
有
公
用
閒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
及
被
占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
適
用
範

圍
，
請
即
依
該
方
案
陸
、
處
理
方
式
規
定
，

檢
討
處
理
。 

５
．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之
處
理
情
形
。
１
． 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占
用
國
有

非
公
用
土
地
情
形
。 

２
． 

經
管
之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後
金
段
八
四

０
建
號
國
有
建
物
，
坐
落
臺
灣
高
雄

地
方
法
院
經
管
同
段
五
０
０
地
號
國

有
土
地
，
與
該
院
共
同
使
用
。 

經
管
之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後
金
段
八
四
０
建

號
國
有
建
物
，
使
用
臺
灣
高
雄
地
方
法
院
經

管
同
段
五
０
０
地
號
國
有
土
地
，
應
請
依
建

物
對
應
土
地
持
分
，
檢
具
該
院
同
意
撥
用

函
，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及
國
有
不

動
產
撥
用
要
點
規
定
，
辦
理
撥
用
。 

６
．
撥
用
國
有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使
用
情
形
，

包
括
： 

︵
１
︶ 

用
途
是
否
廢
止
。 

１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高
雄
縣

旗
山
鎮
旗
山
段
六
六
五
之
一
三
地
號

等
五
筆
國
有
土
地
及
高
雄
市
前
鎮
區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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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２
︶ 

是
否
變
更
原
定
用
途
。 

︵
３
︶ 
於
原
定
用
途
外
，
有
無
擅
供
收
益
使

用
。 

︵
４
︶ 

有
無
擅
自
讓
由
他
人
使
用
。 

︵
５
︶ 

建
地
是
否
空
置
逾
一
年
，
尚
未
開
始

建
築
。 

︵
６
︶ 

有
償
撥
用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辦
妥
所
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或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
登
記
。 

︵
７
︶ 

有
償
撥
用
價
款
繳
交
情
形
。 

︵
８
︶ 

以
約
計
面
積
撥
用
之
案
件
有
無
續

辦
土
地
分
割
。 

︵
９
︶ 
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有
無
辦
理
國
有

登
記
。 

︵
１
０
︶ 

撥
用
未
編
定
土
地
有
無
按
原
撥

用
計
畫
補
辦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１
︶ 

撥
用
非
都
市
土
地
需
辦
變
更
編

定
者
，
有
無
依
撥
用
計
畫
完
成
變

更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２
︶ 

撥
用
原
林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
朝
陽
段
二
二
一
建
號
等
二
棟
國
有
建

物
係
撥
用
作
為
檢
察
官
辦
公
廳
舍
、

職
務
宿
舍
及
南
區
大
型
贓
物
庫
使

用
，
刻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中
。 

２
． 

撥
用
之
五
筆
國
有
土
地
均
係
都
市
土

地
，
無
需
辦
理
補
辦
編
定
或
變
更
編

定
事
宜
。 

３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以
約
計
面

積
撥
用
、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、
撥
用

原
林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之
案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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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是
否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。 

︵
六
︶
財
產
帳
之
處
理
是
否
符
合
規
定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利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所
衍
生
之
收
入

是
否
已
依
規
定
解
繳
國
庫
︵
或
由
事
業

主
管
機
關
依
預
算
程
序
處
理
︶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提
供

使
用
、
出
租
之
收
益
情
形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聯
合
辦
公
大
樓
地
下
室
及
一
樓
部
分

空
間
出
租
予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社
作
為

廚
房
、
男
理
髮
室
、
女
燙
髮
室
、
營

業
場
所
，
及
中
華
郵
政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
高
雄
郵
局
作
為
簡
易
郵
局
使
用
，

已
按
期
收
取
租
金
，
並
解
繳
國
庫
。

２
． 

聯
合
辦
公
大
樓
有
無
償
提
供
予
臺
灣

銀
行
設
置
提
款
機
，
及
員
工
消
費
合

作
社
經
營
餐
廳
、
冷
飲
部
、
洗
衣
部
、

設
置
販
賣
機
，
無
收
入
情
形
。 

３
． 

高
雄
市
前
金
區
博
孝
段
一
三
六
、
一

四
一
、
一
四
二
地
號
土
地
借
予
高
雄

市
警
察
局
新
興
分
局
作
為
自
強
派
出

所
停
車
場
使
用
，
無
收
入
情
形
。 

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如
依
法
訂
定
租
賃
契
約
，
所

收
取
之
租
金
，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七
條
規

定
，
解
繳
國
庫
。 

 

２
．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有
無
按
期
列
報
。 

１
．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經
管
房
屋
建
築
及
設
備
之
價
值
，
請
依
國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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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已
依
規
定
按
期
列
報
主
管
機
關
。 

２
． 

經
管
房
屋
建
築
及
設
備
之
財
產
帳
及

財
產
統
制
帳
有
未
滿
一
元
之
情
形
。

 

財
產
產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十
點
規
定
調

整
計
值
至
元
，
並
配
合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調
整

財
產
統
制
帳
。 

 

３
．
公
務
用
財
產
是
否
有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經
管
基
金
財
產
。
無
。 

 


